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上易字第415號

上  訴  人  三一拓展貿易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得志  

被  上訴人  賴汶甄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6月

29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45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於113年1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被上訴人主張：伊於民國111年12月30日，發現上訴人未經

伊同意，擅自將伊臉書上戴眼鏡之個人照片2張（下稱系爭

照片），使用合成拼貼成商品，刊登在上訴人於蝦皮購物所

開設之「○○○美物賣場」網頁，並標註「抗藍光」，惟伊

所經營之網路平台並未販售抗藍光眼鏡，兩造均未經衛生福

利部（下稱衛福部）核准販售藍光眼鏡，上訴人上開所為係

觸法行為，且因蝦皮平台有國際流覽功能，系爭照片處於被

移花接木之危險，侵害伊之肖像權人格法益，造成伊生活及

身心之痛苦，爰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

人賠償精神慰撫金新臺幣（下同）8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即112年2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

算之利息等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

起上訴。至原審駁回被上訴人其餘請求部分，未據被上訴人

聲明不服，非本院審理範圍，不予贅述）。並答辯聲明：上

訴駁回。

貳、上訴人則以：兩造於111年7月28日簽訂保證金協議書（下稱

系爭協議書），約定保證金為10萬元，但兩造另約定由上訴

人以15萬元（含前開保證金10萬元）收購被上訴人所創立之

000000 0000女裝服飾Facebook Group平台（嗣改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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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 000000 服飾香氛全館現貨+預購」，下稱系爭FB平

台）之庫存貨品，被上訴人並同意上訴人使用系爭FB平台之

所有照片，而系爭FB平台以往即有銷售眼鏡，被上訴人亦常

穿戴商品拍照，上訴人於系爭FB平台上關於眼鏡是使用「瘦

臉神器」，以規避販售眼鏡之相關法律規定。系爭照片是上

訴人法定代理人林得志在系爭FB平台擷取，是經被上訴人同

意而使用。縱認被上訴人之請求有理由，被上訴人從事網拍

工作，經常使用自己之肖像宣傳商品，上訴人並未將系爭照

片加工醜化或進行惡意使用，被上訴人亦未舉證證明受有精

神痛苦之損害依據，且上訴人刊登系爭照片不足3個月，點

閱總人次僅有3人，依照臉書平台刊登廣告之費用計算，平

均1次點擊成本以2元計，被上訴人請求8萬元需有4萬次點擊

率，顯屬過高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

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

訴駁回。

參、本院之判斷：

一、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蝦皮購物開設「○○○美物賣場」網

頁，於000年00月間張貼伊戴眼鏡之系爭照片，並標註「抗

藍光」等情，為上訴人所不爭執，並有「○○○美物賣場」

網頁列印資料附卷可稽（見原審卷第21、23頁）。又上訴人

抗辯稱：兩造有簽立系爭協議書，約定保證金為10萬元，但

兩造另約定由上訴人以15萬元（含前開保證金10萬元）收購

被上訴人所創立之系爭FB平台之庫存貨品，被上訴人並同意

上訴人使用系爭FB平台之所有照片等情，為被上訴人所不爭

執，復經上訴人法定代理人之配偶即證人○○○到庭結證綦

詳（見本院卷第91-92頁），並有系爭協議書在卷可憑（見

原審卷第61頁）。以上事實，均堪先認定為真。

二、被上訴人主張系爭照片係伊個人臉書照片，並非系爭FB平台

之照片，上訴人未經伊同意而擅自使用系爭照片等語，上訴

人則抗辯稱：兩造有簽立系爭協議書，被上訴人並同意上訴

人得使用系爭FB平台之照片，系爭照片係擷取自系爭FB平云

云。可知本件之首要爭點在於：系爭照片是否為系爭FB平台

之照片？經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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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被上訴人主張系爭照片是伊個人臉書之照片，並非系爭FB平

台之照片乙節，業據被上訴人提出與所述相符之被上訴人個

人臉書翻拍照片為證（見原審卷第141頁）。上訴人雖提出

在系爭FB平台（嗣改名為「0000 000000 服飾香氛全館現貨

+預購」）上有關被上訴人戴眼鏡之照片（見原審卷第63、

65頁），但核與系爭照片並不相同。

(二)又證人○○○雖到庭結證稱：「（問：你有看過或聽過林得

志與被上訴人討論，林得志或三一公司要使用被上訴人放在

她販售商品網站照片的過程嗎？）這是我和林得志一起在三

一公司跟被上訴人說商品要上架到蝦皮，問要怎麼操作，她

回說這些貨可以利用她在臉書的賣場網頁中的照片，可以下

載她全部的照片，去販售她賣給我們的商品，臉書中描述商

品的文字都可以使用。時間點大約是2022年8-9月間，我們

就下載被上訴人賣場網頁中的照片，包括系爭照片，系爭照

片大約是0000年00月間貼在三一公司的蝦皮網站上，因為被

上訴人在蝦皮也有上架一些貨品，對我們有張貼系爭照片是

看得到的，之前都沒有表示什麼意見。後來是因為我們有給

付貨款給被上訴人，但她沒有給我們足夠的貨，雙方產生爭

執，之後被上訴人才提起本件訴訟。」等語（見本院卷第92

頁），但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陳稱：「系爭照片是2019年

我懷孕時貼在我個人臉書的照片，不是我臉書商場上的照

片。我確實有同意上訴人可以使用我在臉書社團販售商品所

拍攝的商品照片，我在該臉書社團的照片如果是由我展示，

重點也是在商品，且我社團販售的商品只有女裝服飾類，沒

有眼鏡，上訴人以15萬元向我購買的商品，沒有包含眼鏡，

所以在我臉書社團中的照片不會有眼鏡或是我戴眼鏡的展示

照片。」、「（法官提示原審卷第63、65、67頁原證2 及第

69頁原證3 照片，有何意見？）我只是戴上眼鏡分享眼鏡很

好看，我沒有販售，與我提告的系爭照片不同，所提示的網

站就是我在臉書社團。」等語（見本院卷第92、93頁），可

知2人對於系爭照片是否為系爭FB平台之照片乙節，各執一

詞。本院審酌證人○○○為上訴人法定代理人之配偶，就上

訴人與被上訴人間簽立系爭協議書之合作事宜及系爭照片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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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是否為系爭FB平台上之照片等節，證人○○○與上訴人法

定代理人林得志係屬同一立場，並共同與被上訴人進行商

談，證人○○○之證詞憑信性需賴其他補強證據加以佐實，

而無法遽採。惟上訴人未能再提出其他證據證明證人○○○

之證詞與事實相符，本院尚難徒憑證人○○○之上開證詞，

即遽認系爭照片確係擷取自系爭FB平台上之事實。

(三)據上，依現有證據，被上訴人既能證明系爭照片為伊個人臉

書之照片，上訴人又未能舉證證明系爭照片係擷取自系爭FB

平台之事實，則上訴人抗辯稱：系爭照片是上訴人擷取自系

爭FB平台，被上訴人有同意上訴人使用云云，尚乏明證，自

無足取。

三、關於上訴人之損害賠償責任部分：

　　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擅自使用系爭照片，侵害伊之肖像權人

權法益，致伊生活身心受有痛苦，請求上訴人賠償精神慰撫

金8萬元等語，上訴人則抗辯稱：被上訴人未舉證受有精神

痛苦之損害依據，且刊登之時間不足3個月，點閱總人次僅

有3人，被上訴人請求8萬元顯屬過高等語。故本件次應審究

者為：㈠上訴人應否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㈡被上訴人

得請求之精神慰撫金金額為多少？析述如下：

(一)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次按不法侵害他人之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

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

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

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法人依民法第26

至28條規定，為權利之主體，有享受權利之能力；為從事目

的事業之必要，有行為能力，亦有責任能力。民法關於侵權

行為，於第184條定有一般性規定，依該條規定文義及立法

說明，並未限於自然人始有適用；而法人，係以社員之結合

或獨立財產為中心之組織團體，基於其目的，以組織從事活

動，自得統合其構成員之意思與活動，為其自己之團體意思

及行為。再者，現代社會工商興盛，科技發達，法人企業不

乏經營規模龐大，構成員眾多，組織複雜，分工精細，且利

用科技機器設備處理營運業務之情形，特定侵害結果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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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常係統合諸多行為與機器設備共同作用之結果，並非特

定自然人之單一行為所得致生，倘法人之侵權行為責任，均

須藉由其代表機關或受僱人之侵權行為始得成立，不僅使其

代表人或受僱人承擔甚重之對外責任，亦使被害人於請求賠

償時，須特定、指明並證明該法人企業組織內部之加害人及

其行為內容，並承擔特殊事故（如公害、職災、醫療事件

等）無法確知加害人及其歸責事由之風險，於法人之代表

人、受僱人之行為，不符民法第28條、第188條規定要件

時，縱該法人於損害之發生有其他歸責事由，仍得脫免賠償

責任，於被害人之保護，殊屬不周。法人既藉由其組織活

動，追求並獲取利益，復具分散風險之能力，自應自己負擔

其組織活動所生之損害賠償責任，認其有適用民法第184條

規定，負自己之侵權行為責任，俾符公平（最高法院108年

度台上字第2035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次按肖像係指個人所呈現面貌等彰顯其個人特徵之外部形

象，肖像權係存在於該人肖像，個人就其自己之肖像是否製

作、公開及使用之權利，屬應受保護之重要人格法益，為民

法第18條所稱人格權之具體化，亦為同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

所稱之權利，及同法第195條第1項所稱「其他人格法益」。

對他人肖像之作成、公開或作商業上用途，應得肖像權人之

同意，此乃體現個人自主決定之權利。又肖像權與其他人格

權間具有密切關連，然因各該權利之內容、保護之法益、對

象或界限、侵害之成立要件，救濟之方法等各有不同，自應

加以區別，是否構成肖像權之侵害，並不以名譽或隱私被侵

害為要件，仍須依具體個案情節予以判斷。又侵害肖像權情

節是否重大，應就其侵害之態樣、被害情節、回復可能等情

節綜合為判斷。

(三)經查，上訴人使用系爭照片張貼於其所經營之「○○○美物

賣場」網頁，但該網頁係架設在蝦皮購物網站，具有網路無

遠弗屆、瀏覽者不確定之特性，且肖像一經公開，甚難回復

成為未曾公開之狀態；另上訴人使用系爭照片目的在從事商

業行為，又查無上訴人對於公開對象有設限制之情形，且至

112年4月4日至少已有3人瀏覽，此有上訴人提出之「○○○

第五頁



美物賣場」網頁資料可參（見原審卷第97頁），則被上訴人

主張系爭照片因被張貼在上開網頁而有被移花接木之危險等

語，即屬有據。被上訴人又主張兩造均未經衛福部核准販售

藍光眼鏡乙節，為上訴人所未爭執，信屬實在，則被上訴人

因上訴人於「○○○美物賣場」網頁張貼系爭照片，並註明

「抗藍光」等字，亦可能使其受有遭衛福部究責之風險。據

上，應認上訴人擅自張貼系爭照片在「○○○美物賣場」網

頁，對於被上訴人肖像權之侵害情節確屬重大，被上訴人主

張上訴人上開侵害肖像權之行為，造成伊生活及身心之痛

苦，堪可認定。據上，被上訴人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法律

關係，請求上訴人賠償非財產上之損害即精神慰撫金，即於

法有據。

(五)再按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資力與加害

之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其金額是否相當，

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分、地

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本院審酌兩造係因簽立系爭協

議書而衍生上訴人擅用系爭照片之本件紛爭，上訴人擅自張

貼之照片共計2張，張貼網頁為蝦皮購物之「○○○美物賣

場」，張貼之篇幅大小；又兩造名下財產、職業、學歷，業

據兩造陳明在卷，並有原審依職權查詢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

所得調件明細表可參（見原審卷第187頁及證物袋，上開個

人資料不於判決揭露）；暨兩造社會地位、本件加害情節、

被上訴人所受損害程度及侵權緣由等一切情狀，認被上訴人

請求精神慰撫金8萬元，係屬適當，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法律關係，請求

上訴人給付8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即112年2月3

日（見原審卷第31頁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自屬正當，應予准許。從而，原審為

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

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肆、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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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29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旭聖

                                法  官  林筱涵

                                法  官  莊嘉蕙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廖婉菁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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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上易字第415號
上  訴  人  三一拓展貿易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得志  
被  上訴人  賴汶甄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6月29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45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被上訴人主張：伊於民國111年12月30日，發現上訴人未經伊同意，擅自將伊臉書上戴眼鏡之個人照片2張（下稱系爭照片），使用合成拼貼成商品，刊登在上訴人於蝦皮購物所開設之「○○○美物賣場」網頁，並標註「抗藍光」，惟伊所經營之網路平台並未販售抗藍光眼鏡，兩造均未經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核准販售藍光眼鏡，上訴人上開所為係觸法行為，且因蝦皮平台有國際流覽功能，系爭照片處於被移花接木之危險，侵害伊之肖像權人格法益，造成伊生活及身心之痛苦，爰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賠償精神慰撫金新臺幣（下同）8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2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等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至原審駁回被上訴人其餘請求部分，未據被上訴人聲明不服，非本院審理範圍，不予贅述）。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貳、上訴人則以：兩造於111年7月28日簽訂保證金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約定保證金為10萬元，但兩造另約定由上訴人以15萬元（含前開保證金10萬元）收購被上訴人所創立之000000 0000女裝服飾Facebook Group平台（嗣改名為「0000 000000 服飾香氛全館現貨+預購」，下稱系爭FB平台）之庫存貨品，被上訴人並同意上訴人使用系爭FB平台之所有照片，而系爭FB平台以往即有銷售眼鏡，被上訴人亦常穿戴商品拍照，上訴人於系爭FB平台上關於眼鏡是使用「瘦臉神器」，以規避販售眼鏡之相關法律規定。系爭照片是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林得志在系爭FB平台擷取，是經被上訴人同意而使用。縱認被上訴人之請求有理由，被上訴人從事網拍工作，經常使用自己之肖像宣傳商品，上訴人並未將系爭照片加工醜化或進行惡意使用，被上訴人亦未舉證證明受有精神痛苦之損害依據，且上訴人刊登系爭照片不足3個月，點閱總人次僅有3人，依照臉書平台刊登廣告之費用計算，平均1次點擊成本以2元計，被上訴人請求8萬元需有4萬次點擊率，顯屬過高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
參、本院之判斷：
一、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蝦皮購物開設「○○○美物賣場」網頁，於000年00月間張貼伊戴眼鏡之系爭照片，並標註「抗藍光」等情，為上訴人所不爭執，並有「○○○美物賣場」網頁列印資料附卷可稽（見原審卷第21、23頁）。又上訴人抗辯稱：兩造有簽立系爭協議書，約定保證金為10萬元，但兩造另約定由上訴人以15萬元（含前開保證金10萬元）收購被上訴人所創立之系爭FB平台之庫存貨品，被上訴人並同意上訴人使用系爭FB平台之所有照片等情，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復經上訴人法定代理人之配偶即證人○○○到庭結證綦詳（見本院卷第91-92頁），並有系爭協議書在卷可憑（見原審卷第61頁）。以上事實，均堪先認定為真。
二、被上訴人主張系爭照片係伊個人臉書照片，並非系爭FB平台之照片，上訴人未經伊同意而擅自使用系爭照片等語，上訴人則抗辯稱：兩造有簽立系爭協議書，被上訴人並同意上訴人得使用系爭FB平台之照片，系爭照片係擷取自系爭FB平云云。可知本件之首要爭點在於：系爭照片是否為系爭FB平台之照片？經查：
(一)被上訴人主張系爭照片是伊個人臉書之照片，並非系爭FB平台之照片乙節，業據被上訴人提出與所述相符之被上訴人個人臉書翻拍照片為證（見原審卷第141頁）。上訴人雖提出在系爭FB平台（嗣改名為「0000 000000 服飾香氛全館現貨+預購」）上有關被上訴人戴眼鏡之照片（見原審卷第63、65頁），但核與系爭照片並不相同。
(二)又證人○○○雖到庭結證稱：「（問：你有看過或聽過林得志與被上訴人討論，林得志或三一公司要使用被上訴人放在她販售商品網站照片的過程嗎？）這是我和林得志一起在三一公司跟被上訴人說商品要上架到蝦皮，問要怎麼操作，她回說這些貨可以利用她在臉書的賣場網頁中的照片，可以下載她全部的照片，去販售她賣給我們的商品，臉書中描述商品的文字都可以使用。時間點大約是2022年8-9月間，我們就下載被上訴人賣場網頁中的照片，包括系爭照片，系爭照片大約是0000年00月間貼在三一公司的蝦皮網站上，因為被上訴人在蝦皮也有上架一些貨品，對我們有張貼系爭照片是看得到的，之前都沒有表示什麼意見。後來是因為我們有給付貨款給被上訴人，但她沒有給我們足夠的貨，雙方產生爭執，之後被上訴人才提起本件訴訟。」等語（見本院卷第92頁），但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陳稱：「系爭照片是2019年我懷孕時貼在我個人臉書的照片，不是我臉書商場上的照片。我確實有同意上訴人可以使用我在臉書社團販售商品所拍攝的商品照片，我在該臉書社團的照片如果是由我展示，重點也是在商品，且我社團販售的商品只有女裝服飾類，沒有眼鏡，上訴人以15萬元向我購買的商品，沒有包含眼鏡，所以在我臉書社團中的照片不會有眼鏡或是我戴眼鏡的展示照片。」、「（法官提示原審卷第63、65、67頁原證2 及第69頁原證3 照片，有何意見？）我只是戴上眼鏡分享眼鏡很好看，我沒有販售，與我提告的系爭照片不同，所提示的網站就是我在臉書社團。」等語（見本院卷第92、93頁），可知2人對於系爭照片是否為系爭FB平台之照片乙節，各執一詞。本院審酌證人○○○為上訴人法定代理人之配偶，就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間簽立系爭協議書之合作事宜及系爭照片究竟是否為系爭FB平台上之照片等節，證人○○○與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林得志係屬同一立場，並共同與被上訴人進行商談，證人○○○之證詞憑信性需賴其他補強證據加以佐實，而無法遽採。惟上訴人未能再提出其他證據證明證人○○○之證詞與事實相符，本院尚難徒憑證人○○○之上開證詞，即遽認系爭照片確係擷取自系爭FB平台上之事實。
(三)據上，依現有證據，被上訴人既能證明系爭照片為伊個人臉書之照片，上訴人又未能舉證證明系爭照片係擷取自系爭FB平台之事實，則上訴人抗辯稱：系爭照片是上訴人擷取自系爭FB平台，被上訴人有同意上訴人使用云云，尚乏明證，自無足取。
三、關於上訴人之損害賠償責任部分：
　　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擅自使用系爭照片，侵害伊之肖像權人權法益，致伊生活身心受有痛苦，請求上訴人賠償精神慰撫金8萬元等語，上訴人則抗辯稱：被上訴人未舉證受有精神痛苦之損害依據，且刊登之時間不足3個月，點閱總人次僅有3人，被上訴人請求8萬元顯屬過高等語。故本件次應審究者為：㈠上訴人應否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㈡被上訴人得請求之精神慰撫金金額為多少？析述如下：
(一)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次按不法侵害他人之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法人依民法第26至28條規定，為權利之主體，有享受權利之能力；為從事目的事業之必要，有行為能力，亦有責任能力。民法關於侵權行為，於第184條定有一般性規定，依該條規定文義及立法說明，並未限於自然人始有適用；而法人，係以社員之結合或獨立財產為中心之組織團體，基於其目的，以組織從事活動，自得統合其構成員之意思與活動，為其自己之團體意思及行為。再者，現代社會工商興盛，科技發達，法人企業不乏經營規模龐大，構成員眾多，組織複雜，分工精細，且利用科技機器設備處理營運業務之情形，特定侵害結果之發生，常係統合諸多行為與機器設備共同作用之結果，並非特定自然人之單一行為所得致生，倘法人之侵權行為責任，均須藉由其代表機關或受僱人之侵權行為始得成立，不僅使其代表人或受僱人承擔甚重之對外責任，亦使被害人於請求賠償時，須特定、指明並證明該法人企業組織內部之加害人及其行為內容，並承擔特殊事故（如公害、職災、醫療事件等）無法確知加害人及其歸責事由之風險，於法人之代表人、受僱人之行為，不符民法第28條、第188條規定要件時，縱該法人於損害之發生有其他歸責事由，仍得脫免賠償責任，於被害人之保護，殊屬不周。法人既藉由其組織活動，追求並獲取利益，復具分散風險之能力，自應自己負擔其組織活動所生之損害賠償責任，認其有適用民法第184條規定，負自己之侵權行為責任，俾符公平（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035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次按肖像係指個人所呈現面貌等彰顯其個人特徵之外部形象，肖像權係存在於該人肖像，個人就其自己之肖像是否製作、公開及使用之權利，屬應受保護之重要人格法益，為民法第18條所稱人格權之具體化，亦為同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所稱之權利，及同法第195條第1項所稱「其他人格法益」。對他人肖像之作成、公開或作商業上用途，應得肖像權人之同意，此乃體現個人自主決定之權利。又肖像權與其他人格權間具有密切關連，然因各該權利之內容、保護之法益、對象或界限、侵害之成立要件，救濟之方法等各有不同，自應加以區別，是否構成肖像權之侵害，並不以名譽或隱私被侵害為要件，仍須依具體個案情節予以判斷。又侵害肖像權情節是否重大，應就其侵害之態樣、被害情節、回復可能等情節綜合為判斷。
(三)經查，上訴人使用系爭照片張貼於其所經營之「○○○美物賣場」網頁，但該網頁係架設在蝦皮購物網站，具有網路無遠弗屆、瀏覽者不確定之特性，且肖像一經公開，甚難回復成為未曾公開之狀態；另上訴人使用系爭照片目的在從事商業行為，又查無上訴人對於公開對象有設限制之情形，且至112年4月4日至少已有3人瀏覽，此有上訴人提出之「○○○美物賣場」網頁資料可參（見原審卷第97頁），則被上訴人主張系爭照片因被張貼在上開網頁而有被移花接木之危險等語，即屬有據。被上訴人又主張兩造均未經衛福部核准販售藍光眼鏡乙節，為上訴人所未爭執，信屬實在，則被上訴人因上訴人於「○○○美物賣場」網頁張貼系爭照片，並註明「抗藍光」等字，亦可能使其受有遭衛福部究責之風險。據上，應認上訴人擅自張貼系爭照片在「○○○美物賣場」網頁，對於被上訴人肖像權之侵害情節確屬重大，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上開侵害肖像權之行為，造成伊生活及身心之痛苦，堪可認定。據上，被上訴人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賠償非財產上之損害即精神慰撫金，即於法有據。
(五)再按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資力與加害之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其金額是否相當，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本院審酌兩造係因簽立系爭協議書而衍生上訴人擅用系爭照片之本件紛爭，上訴人擅自張貼之照片共計2張，張貼網頁為蝦皮購物之「○○○美物賣場」，張貼之篇幅大小；又兩造名下財產、職業、學歷，業據兩造陳明在卷，並有原審依職權查詢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可參（見原審卷第187頁及證物袋，上開個人資料不於判決揭露）；暨兩造社會地位、本件加害情節、被上訴人所受損害程度及侵權緣由等一切情狀，認被上訴人請求精神慰撫金8萬元，係屬適當，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8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即112年2月3日（見原審卷第31頁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自屬正當，應予准許。從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肆、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伍、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29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旭聖
                                法  官  林筱涵
                                法  官  莊嘉蕙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廖婉菁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29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上易字第415號
上  訴  人  三一拓展貿易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得志  
被  上訴人  賴汶甄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6月
29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45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於113年1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被上訴人主張：伊於民國111年12月30日，發現上訴人未經
    伊同意，擅自將伊臉書上戴眼鏡之個人照片2張（下稱系爭
    照片），使用合成拼貼成商品，刊登在上訴人於蝦皮購物所
    開設之「○○○美物賣場」網頁，並標註「抗藍光」，惟伊所
    經營之網路平台並未販售抗藍光眼鏡，兩造均未經衛生福利
    部（下稱衛福部）核准販售藍光眼鏡，上訴人上開所為係觸
    法行為，且因蝦皮平台有國際流覽功能，系爭照片處於被移
    花接木之危險，侵害伊之肖像權人格法益，造成伊生活及身
    心之痛苦，爰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
    賠償精神慰撫金新臺幣（下同）8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即112年2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等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
    上訴。至原審駁回被上訴人其餘請求部分，未據被上訴人聲
    明不服，非本院審理範圍，不予贅述）。並答辯聲明：上訴
    駁回。
貳、上訴人則以：兩造於111年7月28日簽訂保證金協議書（下稱
    系爭協議書），約定保證金為10萬元，但兩造另約定由上訴
    人以15萬元（含前開保證金10萬元）收購被上訴人所創立之
    000000 0000女裝服飾Facebook Group平台（嗣改名為「000
    0 000000 服飾香氛全館現貨+預購」，下稱系爭FB平台）之
    庫存貨品，被上訴人並同意上訴人使用系爭FB平台之所有照
    片，而系爭FB平台以往即有銷售眼鏡，被上訴人亦常穿戴商
    品拍照，上訴人於系爭FB平台上關於眼鏡是使用「瘦臉神器
    」，以規避販售眼鏡之相關法律規定。系爭照片是上訴人法
    定代理人林得志在系爭FB平台擷取，是經被上訴人同意而使
    用。縱認被上訴人之請求有理由，被上訴人從事網拍工作，
    經常使用自己之肖像宣傳商品，上訴人並未將系爭照片加工
    醜化或進行惡意使用，被上訴人亦未舉證證明受有精神痛苦
    之損害依據，且上訴人刊登系爭照片不足3個月，點閱總人
    次僅有3人，依照臉書平台刊登廣告之費用計算，平均1次點
    擊成本以2元計，被上訴人請求8萬元需有4萬次點擊率，顯
    屬過高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
    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
    。
參、本院之判斷：
一、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蝦皮購物開設「○○○美物賣場」網頁
    ，於000年00月間張貼伊戴眼鏡之系爭照片，並標註「抗藍
    光」等情，為上訴人所不爭執，並有「○○○美物賣場」網頁
    列印資料附卷可稽（見原審卷第21、23頁）。又上訴人抗辯
    稱：兩造有簽立系爭協議書，約定保證金為10萬元，但兩造
    另約定由上訴人以15萬元（含前開保證金10萬元）收購被上
    訴人所創立之系爭FB平台之庫存貨品，被上訴人並同意上訴
    人使用系爭FB平台之所有照片等情，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
    復經上訴人法定代理人之配偶即證人○○○到庭結證綦詳（見
    本院卷第91-92頁），並有系爭協議書在卷可憑（見原審卷
    第61頁）。以上事實，均堪先認定為真。
二、被上訴人主張系爭照片係伊個人臉書照片，並非系爭FB平台
    之照片，上訴人未經伊同意而擅自使用系爭照片等語，上訴
    人則抗辯稱：兩造有簽立系爭協議書，被上訴人並同意上訴
    人得使用系爭FB平台之照片，系爭照片係擷取自系爭FB平云
    云。可知本件之首要爭點在於：系爭照片是否為系爭FB平台
    之照片？經查：
(一)被上訴人主張系爭照片是伊個人臉書之照片，並非系爭FB平
    台之照片乙節，業據被上訴人提出與所述相符之被上訴人個
    人臉書翻拍照片為證（見原審卷第141頁）。上訴人雖提出
    在系爭FB平台（嗣改名為「0000 000000 服飾香氛全館現貨
    +預購」）上有關被上訴人戴眼鏡之照片（見原審卷第63、6
    5頁），但核與系爭照片並不相同。
(二)又證人○○○雖到庭結證稱：「（問：你有看過或聽過林得志
    與被上訴人討論，林得志或三一公司要使用被上訴人放在她
    販售商品網站照片的過程嗎？）這是我和林得志一起在三一
    公司跟被上訴人說商品要上架到蝦皮，問要怎麼操作，她回
    說這些貨可以利用她在臉書的賣場網頁中的照片，可以下載
    她全部的照片，去販售她賣給我們的商品，臉書中描述商品
    的文字都可以使用。時間點大約是2022年8-9月間，我們就
    下載被上訴人賣場網頁中的照片，包括系爭照片，系爭照片
    大約是0000年00月間貼在三一公司的蝦皮網站上，因為被上
    訴人在蝦皮也有上架一些貨品，對我們有張貼系爭照片是看
    得到的，之前都沒有表示什麼意見。後來是因為我們有給付
    貨款給被上訴人，但她沒有給我們足夠的貨，雙方產生爭執
    ，之後被上訴人才提起本件訴訟。」等語（見本院卷第92頁
    ），但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陳稱：「系爭照片是2019年我
    懷孕時貼在我個人臉書的照片，不是我臉書商場上的照片。
    我確實有同意上訴人可以使用我在臉書社團販售商品所拍攝
    的商品照片，我在該臉書社團的照片如果是由我展示，重點
    也是在商品，且我社團販售的商品只有女裝服飾類，沒有眼
    鏡，上訴人以15萬元向我購買的商品，沒有包含眼鏡，所以
    在我臉書社團中的照片不會有眼鏡或是我戴眼鏡的展示照片
    。」、「（法官提示原審卷第63、65、67頁原證2 及第69頁
    原證3 照片，有何意見？）我只是戴上眼鏡分享眼鏡很好看
    ，我沒有販售，與我提告的系爭照片不同，所提示的網站就
    是我在臉書社團。」等語（見本院卷第92、93頁），可知2
    人對於系爭照片是否為系爭FB平台之照片乙節，各執一詞。
    本院審酌證人○○○為上訴人法定代理人之配偶，就上訴人與
    被上訴人間簽立系爭協議書之合作事宜及系爭照片究竟是否
    為系爭FB平台上之照片等節，證人○○○與上訴人法定代理人
    林得志係屬同一立場，並共同與被上訴人進行商談，證人○○
    ○之證詞憑信性需賴其他補強證據加以佐實，而無法遽採。
    惟上訴人未能再提出其他證據證明證人○○○之證詞與事實相
    符，本院尚難徒憑證人○○○之上開證詞，即遽認系爭照片確
    係擷取自系爭FB平台上之事實。
(三)據上，依現有證據，被上訴人既能證明系爭照片為伊個人臉
    書之照片，上訴人又未能舉證證明系爭照片係擷取自系爭FB
    平台之事實，則上訴人抗辯稱：系爭照片是上訴人擷取自系
    爭FB平台，被上訴人有同意上訴人使用云云，尚乏明證，自
    無足取。
三、關於上訴人之損害賠償責任部分：
　　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擅自使用系爭照片，侵害伊之肖像權人
    權法益，致伊生活身心受有痛苦，請求上訴人賠償精神慰撫
    金8萬元等語，上訴人則抗辯稱：被上訴人未舉證受有精神
    痛苦之損害依據，且刊登之時間不足3個月，點閱總人次僅
    有3人，被上訴人請求8萬元顯屬過高等語。故本件次應審究
    者為：㈠上訴人應否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㈡被上訴人得
    請求之精神慰撫金金額為多少？析述如下：
(一)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次按不法侵害他人之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
    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
    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
    前段、第19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法人依民法第26至
    28條規定，為權利之主體，有享受權利之能力；為從事目的
    事業之必要，有行為能力，亦有責任能力。民法關於侵權行
    為，於第184條定有一般性規定，依該條規定文義及立法說
    明，並未限於自然人始有適用；而法人，係以社員之結合或
    獨立財產為中心之組織團體，基於其目的，以組織從事活動
    ，自得統合其構成員之意思與活動，為其自己之團體意思及
    行為。再者，現代社會工商興盛，科技發達，法人企業不乏
    經營規模龐大，構成員眾多，組織複雜，分工精細，且利用
    科技機器設備處理營運業務之情形，特定侵害結果之發生，
    常係統合諸多行為與機器設備共同作用之結果，並非特定自
    然人之單一行為所得致生，倘法人之侵權行為責任，均須藉
    由其代表機關或受僱人之侵權行為始得成立，不僅使其代表
    人或受僱人承擔甚重之對外責任，亦使被害人於請求賠償時
    ，須特定、指明並證明該法人企業組織內部之加害人及其行
    為內容，並承擔特殊事故（如公害、職災、醫療事件等）無
    法確知加害人及其歸責事由之風險，於法人之代表人、受僱
    人之行為，不符民法第28條、第188條規定要件時，縱該法
    人於損害之發生有其他歸責事由，仍得脫免賠償責任，於被
    害人之保護，殊屬不周。法人既藉由其組織活動，追求並獲
    取利益，復具分散風險之能力，自應自己負擔其組織活動所
    生之損害賠償責任，認其有適用民法第184條規定，負自己
    之侵權行為責任，俾符公平（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03
    5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次按肖像係指個人所呈現面貌等彰顯其個人特徵之外部形象
    ，肖像權係存在於該人肖像，個人就其自己之肖像是否製作
    、公開及使用之權利，屬應受保護之重要人格法益，為民法
    第18條所稱人格權之具體化，亦為同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所
    稱之權利，及同法第195條第1項所稱「其他人格法益」。對
    他人肖像之作成、公開或作商業上用途，應得肖像權人之同
    意，此乃體現個人自主決定之權利。又肖像權與其他人格權
    間具有密切關連，然因各該權利之內容、保護之法益、對象
    或界限、侵害之成立要件，救濟之方法等各有不同，自應加
    以區別，是否構成肖像權之侵害，並不以名譽或隱私被侵害
    為要件，仍須依具體個案情節予以判斷。又侵害肖像權情節
    是否重大，應就其侵害之態樣、被害情節、回復可能等情節
    綜合為判斷。
(三)經查，上訴人使用系爭照片張貼於其所經營之「○○○美物賣
    場」網頁，但該網頁係架設在蝦皮購物網站，具有網路無遠
    弗屆、瀏覽者不確定之特性，且肖像一經公開，甚難回復成
    為未曾公開之狀態；另上訴人使用系爭照片目的在從事商業
    行為，又查無上訴人對於公開對象有設限制之情形，且至11
    2年4月4日至少已有3人瀏覽，此有上訴人提出之「○○○美物
    賣場」網頁資料可參（見原審卷第97頁），則被上訴人主張
    系爭照片因被張貼在上開網頁而有被移花接木之危險等語，
    即屬有據。被上訴人又主張兩造均未經衛福部核准販售藍光
    眼鏡乙節，為上訴人所未爭執，信屬實在，則被上訴人因上
    訴人於「○○○美物賣場」網頁張貼系爭照片，並註明「抗藍
    光」等字，亦可能使其受有遭衛福部究責之風險。據上，應
    認上訴人擅自張貼系爭照片在「○○○美物賣場」網頁，對於
    被上訴人肖像權之侵害情節確屬重大，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
    上開侵害肖像權之行為，造成伊生活及身心之痛苦，堪可認
    定。據上，被上訴人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法律關係，請求
    上訴人賠償非財產上之損害即精神慰撫金，即於法有據。
(五)再按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資力與加害
    之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其金額是否相當，
    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分、地
    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本院審酌兩造係因簽立系爭協
    議書而衍生上訴人擅用系爭照片之本件紛爭，上訴人擅自張
    貼之照片共計2張，張貼網頁為蝦皮購物之「○○○美物賣場」
    ，張貼之篇幅大小；又兩造名下財產、職業、學歷，業據兩
    造陳明在卷，並有原審依職權查詢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
    調件明細表可參（見原審卷第187頁及證物袋，上開個人資
    料不於判決揭露）；暨兩造社會地位、本件加害情節、被上
    訴人所受損害程度及侵權緣由等一切情狀，認被上訴人請求
    精神慰撫金8萬元，係屬適當，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法律關係，請求
    上訴人給付8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即112年2月3
    日（見原審卷第31頁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自屬正當，應予准許。從而，原審為
    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
    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肆、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伍、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29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旭聖
                                法  官  林筱涵
                                法  官  莊嘉蕙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廖婉菁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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